
总工办发 〔2023〕26号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

基层工会经费使用管理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总工会,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、中国

民航工会、中国金融工会,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:

为进一步落实 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 〈基层工

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(总工办发 〔2017〕32号),加

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省级工会要定期开展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

法执行情况的检查评估,并根据基层工会反映集中的意见建

议,适时修订实施办法,进一步增强实施办法的针对性和可

操作性。修订后的实施办法在印发的同时要及时报全国总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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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财务部备案。

二、县级以上工会要以全国工会财务资产专项检查为契

机,进一步理顺工会组织体制与财务管理体制,指导督促乡

镇 (街道)工会、村 (社区)工会、开发区 (工业园区)工

会等基层工会落实法人主体,确保其依法承担会计主体责任,

独立管理工会经费。对暂时不具备独立核算条件的基层工会,

上一级工会要通过上代下集中核算等形式,履行财务管理职

责,确保各级工会所有单位全部收支纳入工会预决算管理。

三、基层工会主席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

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具备条件的基层工会应自成立之日起办

理法人登记手续,按规定开设独立的银行账户,对工会经费

实行独立核算。暂时不具备条件的,要及时向上一级工会报

告,妥善解决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问题,自觉接受上一级工

会的监督,并创造条件尽快成为独立核算的法人主体。

四、基层工会要严格执行本省级工会制定的基层工会经

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的各项规定,严禁突破实施办法规定的

工会经费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。要进一步强化全面预算管理

意识,编制年度各项工会活动收支预算,提交基层工会委员

会集体审议后报上一级工会审批或备案后执行,杜绝 “想到

哪干到哪、干到哪花到哪”等无预算开支行为。

五、基层工会开展工会活动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

其实施细则精神,严禁将没有纳入预算的行政资金纳入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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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账户管理,使工会经费账户异化为单位行政的 “小金

库”;严禁虚构工会活动、虚列经费支出,用工会经费报销与

工会活动无关的费用,变相滥发奖金、津贴、补贴;严禁违

反全总相关规定,用工会经费请客送礼或用于高消费性娱乐、

健身活动;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截留、挪用、侵占工会经费,

用工会经费参与非法集资活动,或为非法集资活动提供经济

担保。

六、基层工会要加强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,强化对基层

工会经费开支原始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、会计账簿与财务报

告的准确性及时性、财产物资的安全性完整性进行监督,以

维护财经纪律的严肃性。要主动接受、积极配合上级工会做

好财务监督和审计监督,及时整改纠正监督中发现的问题。

违规问题情节较轻的,要限期整改;涉及违纪的,由纪检监

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,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责任;构

成犯罪的,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

2023年8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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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工会。

　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2023年8月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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